律发通〔2006〕03号

关于举办《第二届全国律师

电视辩论大赛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律师协会，总政司法局：

根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的决定，2006年全国律协与中央电视台共同举办“第二届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”。现将有关举办“第二届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”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大赛宗旨

第二届全国律师辩论大赛将通过电视辩论的形式，弘扬法制精神，展现广大律师的精神风貌和业务水平，进一步推动律师事业的蓬勃发展。同时，在选题、比赛形式等方面更注重贴近时代的发展，社会的需求，融入律师“服务发展、执业为民”的执业理念，树立律师行业良好的专业精神和社会形象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“第二届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”由全国律协、中央电视台共同主办。成立“第二届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”组委会。大赛组委会为最高权力机构，下设：评审团（本届大赛最高裁决机构，由五名组委会委员组成。评审团下设观众评委组和法学专家评委组，负责比赛现场评分工作）；组委会办公室；大赛导演组（撰稿组）；大赛策划顾问专家组；大赛出题专家组；大赛宣传组；大赛制片组等具体办事机构。

三、参赛形式

参加本次大赛仍按团体队形式参赛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律师协会限报一个队，每队限报5人（一名领队、三名选手、一名替补选手）。参赛选手必须为执业两年以上的律师，年龄不限。正式上场参赛的三名选手中需至少有一名女律师。本次大赛团体队选手统一称谓XX队1、2、3号选手。

四、举办时间

初          赛：2006年8月22日-9月2日

抽签及准备阶段：2006年9月5日-10月5日

半    决    赛：2006年10月10日-10月17日

决          赛：2006年11月13、14日

总决赛暨颁奖：  2006年11月16日

五、比赛安排

初赛：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律师协会承担初赛组织工作，按照组委会的比赛规则组织初赛并确定参加半决赛选手。军队参赛队由总政司法局统一组织，按照大赛要求进行初赛。

半决赛在北京举行，每省组一个参赛队，共组队32支。四个参赛队为一场，共举行8场半决赛，按比赛得分，取前8名参赛队进入决赛。

决赛：共2场，按比赛得分，取前4名参赛队进入总决赛。

总决赛暨颁奖：总决赛1场。

六、比赛程序

每场比赛的整体节目形态由两部分组成：第一部分为播放介绍案例小片，5分钟。第二部分进入比赛程序，共67分钟。每场四个参赛队分为两组进行比赛，每组比赛时间为33分30秒：

1、播放案例                   3分钟

2、1号选手陈述               正反双方各2分钟

3、2号对2号选手提问         正反双方各2分钟

4、评委归纳要点引导           1分30秒

5、辩论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反双方各5分钟

6、观众2名评委提问           各1分钟

7、两队选手回答               各1分30秒

8、总结发言                   正反双方各2分钟

9、评委点评                   2分钟

七、大赛奖项

1、团体奖

特等奖1名；一等奖3名；二等奖4名；三等奖8名；优秀奖16名

2、个人单项奖

最佳辩手奖8名；最佳风采奖8名；最佳专业知识奖8名

3、最佳组织奖16名

4、最佳协作奖3名

以上奖项颁发奖杯、奖牌和证书。

八、经费管理

初赛的组织及参赛人员的选拔工作所需费用、进京参加半决赛、决赛的交通费用，由各地律师协会负责；领队抽签，参加半决赛、决赛及总决赛的团体队在京的食宿、参赛等费用由大会组委会统一承担。

九、报名要求

1、各地律师协会报名时间截止到2006年9月2日；报名时需填报《第二届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参赛报名表》；

2、各参赛队提交一份30秒长度的参赛队介绍专题片，用于比赛中对参赛队的介绍。

专题片的内容：介绍三名参赛律师选手的年龄、文化程度、个人爱好、就职律师事务所等相关信息。重点突出参赛团队精神口号。

素材带要求：各参赛队的介绍要拍成数字节目素材带。带子型号：Dvw数字带、dvcpr数字带。图像、声音要清晰。《选手介绍》统一由剧组制作。

寄出时间：9月10日-9月31日

地    址：北京复兴路11号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《第二届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》节目组。邮编：100859

各地律师协会要高度重视此次活动，统一在大赛组委会的领导下，做好广泛、深入的动员工作，号召广大律师积极参与此项活动，并设专职人员配合大赛组委会做好初赛以及半决赛的选拔组队工作。严格执行大赛的各项规则和纪律，保证本赛事的顺利进行。

附：第二届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规则章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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